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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及返退（含

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返退）操作细则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及返退(含

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返退）管理，根据《广东省新型墙体材料专

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粤财综〔2009〕53 号）、《广

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》、《关于贯彻执行<广东省

散装水泥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粤建散字〔2002〕57 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征收及返退办理机构

按照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转发<财政部关于取消停征和整合

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深财资

〔2016〕4 号）及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6 年我市政

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深财资〔2016〕8 号）要求，我市

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停止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，并入新型墙

体材料专项基金管理。

按照建设项目分级管理原则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

管建设项目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及两金返退。各区（含

新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前海管理局负责各自报建项目新型

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及两金返退。

专项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，通过非税收入征管系统征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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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《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》，实行“单

位开单，银行开票，财政统管”方式。

专项基金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，款项全部缴入同级

财政非税收入专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、专款专用管理，年

终结余转下年安排使用。

二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规则

（一）办理程序

1.建设单位在办理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时领取《非税

收入缴款通知书》（项目名称：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）；

2.建设单位在领取《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》（项目名称：

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）10 个工作日内，到银行足额缴纳款项，

逾期按日加收应缴未缴款项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缴款单位及账

号须为建设单位。

3.银行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（电子）票据（项目名称：新

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），建设单位留存并作为返退时必需材料

之一。

（二）征收标准

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：按照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或规划审

批确定的建筑面积，每平方米 10 元。

三、两金返退规则

（一）办理程序

1.建设项目竣工备案后，建设单位准备申请材料到项目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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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；

2.项目报建建设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完

成审核出具批复意见，后续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新型墙体材

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征收返退相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深财资

〔2016〕31 号）要求退款(申请退款单位名称及账号须与缴款时

单位名称及账号一致)。

3.本通知发布前区管建设项目已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

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并纳入市级财政管理的，返退时区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出具批复意见后抄送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，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新型墙体材

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征收返退相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深财资

〔2016〕31 号）要求退款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

1.《深圳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申请表》（含市或

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关于核查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的意

见），一式四份；

2.《深圳市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返退申请表》（含市或区建

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关于核查散装水泥使用情况的意见），一

式四份；

3.两金预缴款广东省非税收入（电子）票据；

4.法人授权委托书。

（三）材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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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材料中，第 1 项仅适用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

退，第 2项仅适用于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返退。

2.申请材料中，第 1、2、3、4项须提交原件；

3.若第 3 项原件遗失，须出具银行缴款转账单原件和法人

签署的承诺书。

（四）两金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返退

1.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比例未达到 60％的，使用散装水泥比

例未达到 70％的；

2.使用国家、省和市明令禁止的墙体材料；

3.不按规定使用预拌砂浆的；

4.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使用袋装水泥和搅拌混凝土的；

5.弄虚作假骗取两金的。

（五）两金返退比例

1.经市或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查，建设项目砌筑工

程未使用实心粘土砖、使用墙体材料品种全部为新型墙体材料

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100%返退。

2.经市或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查，建设项目未使用

袋装水泥、未现场搅拌混凝土，全部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

浆的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100%返退。

3.经市或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查，建设项目非以上

两种情况，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比例达到 60%以上，散装水泥比例

达到 70%以上的，两金按照实际使用比例返退，不计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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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操作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深圳市新型墙体材

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返退操作细则》（深建节能

〔2014〕64 号）废止。


